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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4_BC_9A_E8_c45_218390.htm 第一条 为加强注册

会计师行业析监督管理，促进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

（以下简称“事务所”）在执业中违反注册会计行业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应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对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处罚

工作，省级以上注册会计师协会具体处理日常工作。 第四条 

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种类包括： （一）警告； （二）没收违

法所得； （三）罚款； （四）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暂

停执业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 （五）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 

（六）吊俏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五条 对事务所的处罚种类包

括： （一） 警告； （二） 没收违法所得； （三） 罚款； （

四） 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暂停执业的最长期限为12个

月； （五） 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 （六） 撤销事务所。 第

六条 注册会计师受到刑事处罚，予以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和

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与客户通同作弊，故意

出具虚假报告，予以暂停执业；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或注册会

计师证书。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因过失出具虚假报告，予以警

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予以暂停执业，直至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或注册会计师证



书。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不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职业道德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和职业后续教育准则的要求

执业，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暂停执业。 第十条 注册

会计师允许他人借用本人的名义申办事务所，或同时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事务所申报年检或执业，责令改正，并予以暂

停执业；情节严重的，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十一条 注册

会计师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责令改正

，并予以暂停执业。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泄露客户的商业秘

密，予以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暂停执业，直到吊销

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十三条 注册会计师与客户存在利害关系

应当回避而未予回避，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 第十四条 注

册会计师向客户索取、收受业务约定书约定以外的酬金或者

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暂停执业，直到吊

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拒绝、阻挠财政部

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调查，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

，予以暂停执业。 第十六条 事务所与客户通同作弊，故意出

具虚假报告，予以暂停执业；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撤销事务所。 第十七条 事务所因

过失出具虚假报告，予以警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予以暂停执业直到吊销有关扩

业许可证或撤销事务所。 第十八条 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不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准则、质量控

制准则和职业后续教育准则的要求执业，予以警告；情节严

重的予以暂停执业。 第十九条 事务所通过下列任何一种方式

招揽业务，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暂停执



业： （一）对其能力进行广告宣传；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

人分成、支付回扣、佣金或介绍费等； （三）对客户或其他

单位和个人进行胁迫、欺诈、利诱； （四）降价收费。 第二

十条 事务所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注册会计师

业务，或允许本所注册会计师同时在其他事务所执行业务，

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暂停执业。 第二十一条 事务所

与客户存在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耒予以回避，予以警告。 

第二十二条 事务所泄露客户的商业秘密，予以警告；造成严

重后果的，予以暂停执业。 第二十三条 事务所未经批准设立

分支机构，予以警告，并责令撤销其分支机构。事务所对其

分支机构不加管理或管理不严，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撤

销其分支机构。 第二十四条 事务所达不到法定的办所条件，

予以警告，并责令其在最长12个月的限期内达到条件；逾期

仍达不到规定条件，予以暂停执业；暂停执业期满仍达不到

规定条件，撤销事务所。 第二十五条 事务所达不到有关执业

许可证规定的条件，予以警告，并责令其在最长12个月的限

期内达到条件；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予以暂停执业；暂

停执业期满仍达不到规定条件，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 第二

十六条 事务所拒绝、阻挠财政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

、调查，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暂停执业。 第二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有本办法所列的违法行为，除按规定给

予其他处罚外，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并处

不超过10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

违法行为负有责任折事务所负责人，京戏参照本办法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对其他负有责任的从业人员，应责成事务所



或建议有关单位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或事务所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罚； （一）同时具有两种或两

种以上应予处罚的行为； （二）在两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

上同一性质的应予处罚的行为； （三）对投诉人、举报人、

证人等有关人员打击报复； （四）违法行为发生后订立攻守

同盟或隐匿、销毁证据材料，阻挠检查、调查； （五）其他

应予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三十条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一）主动改正违法

行为或主动消除、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二）主动向有

关部门报告其违法行为； （三）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 （

四）主动配合查处违法行为； （五）其他应予从轻、减轻或

免除处罚的情形。 第三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违法行

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三十二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管辖在本地区注册

、设立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 第三十三条 省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对管辖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协商

无法解决的，可报请财政部指定管辖。 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在

必要时可直接办理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辖范围的有关案

件。 第三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权对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

进行检查、调查，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对其他有关单位和

个人进行检查、调查。 第三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

计师和事务所提出处罚意见，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批准后，由财政部门作出处罚决定。 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报送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备案。 第三十七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作出暂停执业

、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可注册会计师证书、撤销事务所和较



大数额的罚款的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注册会计师或事务

所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要求听证的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听证工作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三

十八条 注册献计献策和事务所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九条 本

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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